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全国评

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制定了

评选评奖工作的负面清单， 涵盖

“未经批准， 不得开展包含‘国

家’ ‘中国’ ‘中华’ ‘全国’

‘亚洲’ ‘全球’ ‘世界’ 以及

类似含义字样的评选评奖表彰活

动， 以及未冠以上述字样但实质

是上述范围的评选评奖表彰活

动” 等 11 个方面的内容。 （6

月 3 ? 《法治?报》）

近年来， 各地有关部门持续

加大对乱评比、 乱表彰等行为的

整治力度， 取得了明显效果， 评

选评奖的环境清朗了许多。 然

而， 仍然有一些企业、 机构或个

人顶风违规开展评选评奖活动，

甚至蹭一些重大活动的热度， 并

以“评选评奖” 为媒介收费敛

财， 加重了企业或民众的负担，

损害了一些正规评选评奖活动的

信誉， 对公众形成了误导， 造成

了不良社会影响。

显然， 治理违规评选评奖还

需再深化、 再发力、 再从严。 而

完善标准、 健全机制应成为一个

重要发力点。 在之前的治理工作

中， 从上至下大都明确了正规评

选评奖的事项和范围， 也拉出了

评选评奖的正面清单， 但对于评

选评奖的禁区也即负面清单， 规

定或说明却比较原则、 笼统， 这

也就意味着， 评选评奖的边界、

底线比较模糊， 甄别一些涉嫌违

规的评选评奖活动时， 缺乏明确

具体、 可操作性强的标准和依

据。 一些企业、 机构或个人正是

利用了评选评奖边界和底线的模

糊性， 钻规则粗疏的空子， 打擦

边球， 组织开展违规评选评奖活

动。

有了负面清单， 就有了治理

违规评选评奖的“照妖镜”。 相

关企业、 机构或个人可以看清评

选评奖的红线和禁区， 可通过对号

入座的方式对拟组织或正开展的评

选评奖活动进行自查自警。 实际

上， 负面清单本身就是易发多发的

反面典型， 为大众敲响了警钟， 也

能起到震慑教育作用。 负面清单的

存在， 能倒逼相关主体增强自律意

识、 底线意识， 能在一定程度上打

消相关主体越线开展评选评奖活动

的念头， 能从源头减少违规评选评

奖活动。

负面清单也给社会提供了监督

指南， 再有某些企业、 机构或个人

违规开展评选评奖活动， 公众对照

清单就会心中有数， 既能精准识别

抵制， 精准维权， 又能精准投诉举

报。 负面清单给相关监管部门提供

了精准的治理依据和抓手， 可以助

力治理工作更具针对性、 更高效、

更到位。

与以往依据“红头文件” 治理

违规评选评奖不同的是， 此番全国

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负面清单， 将治理

违规评选评奖引入了法治轨道， 依

法完善了治理体系， 这既符合依法

治国的要求， 也能确保治理的稳定

化、 长效化和规范化。

APP 上的一些“网红”餐厅

往往好评如潮， 点评者不仅有生

动的文字表述， 还有在餐厅就餐

的各种美照。那么，这些好评都是

真实的吗？近日，浙江杭州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举报，

称有公司专门组织人员为餐饮企

业提供刷好评服务， 于是在全市

进行突击检查， 结果发现百余家

网红餐厅， 都存在花钱请刷手刷

好评的行为。 (6 月 4 ?央视网）

在网上订餐， 只能看到餐厅

提供的精美食品图片， 是否与实

物一致， 下单前消费者一般无法

知晓。 而消费者判断一款食品的

好坏， 常常依据其他消费者对该

款食品的评价。 如果多数消费者

的评价都不怎么好， “差评” 较

多， 或者销量不佳， 消费者大都

会放弃下单。 如果一款食品“好

评如潮”， 价格又不贵， 相信大

多数消费者会下单购买。 但这种

理想情形的前提， “好评” 确实

是消费者真实体验做出的客观评

价， 而消费者把这种真实反映食

品质量及价格状况的评价， 作为

是否购买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般

很少会出现质量等问题， 也避免

了消费纠纷。

然而， 杭州市市场监管综合

行政执法队对全市餐饮企业突击

检查， 却发现其中的猫腻， 百余家

网红餐厅， 都存在花钱请刷手刷

“好评” 的行为， 说明这在业内已

成为潜规则和普遍现象。 我国 《反

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规定， 经营

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 功能、 质

量、 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 曾获荣

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经营者不

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 帮助

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由此可见，花钱请刷手

刷“好评”的行为，已经涉嫌不正当

竞争。但是，由于网络空间取证相对

比较困难， 使得许多虚假刷单的受

益者和组织者逍遥法外， 在侥幸心

理作用下， 花钱买“好评” 等不正

当竞争行为， 就难以遏制。

如此虚假“好评”，不仅破坏商

品评价和交易数据的真实性， 误导

和欺骗消费者，也构成不正当竞争，

严重扰乱网络市场秩序， 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对这种消费欺诈行为，

市场监管等部门不能坐视不管，必

须加大打击和惩处力度， 进一步增

加不法商家的违法成本， 并利用现

代网络监管手段， 有效遏制虚假评

价和恶意刷单等不法行为。此外，要

严格规范网络市场，对弄虚作假、欺

诈消费等不法行为予以严惩， 将多

次违法的商家列入“黑名单” 实行

禁业， 营造公平竞争的网络市场环

境， 从而挤掉“好评” 的水分。

据教育部消息 ， 2021 高考

临近， 广大考生都进入了紧张的

冲刺状态， 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动

起了 “歪脑筋”， 借高考散布虚

假信息， 误导考生和公众， 甚至

实施诈骗。 为此， 教育部联合中

央网信办、 公安部等部门梳理汇

总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诈骗案例

和虚假信息，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 明辨网络谣言， 谨防上当受

骗。 （6 月 5 ? 《新京报》）

每年高考季， 都是涉考类诈

骗案件的高发期。 此次教育部联

合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等部门梳

理汇总的诈骗案例中， 不法分子

围绕 “高考答案” “押中真题”

“作弊器材” “替考代考” “内

部指标” “机动计划” “低分高

录” 等套路， 都是为了误导考生

和家长， 最终实施诈骗。 若考生

和家长不加防范， 就可能上当受

骗， 轻则损失钱财， 重则误了前

程。

教育部等多部门发布高考防

骗预警， 通过具体的案例和详细

的分析， 向广大考生和家长揭示

了多种 “高考骗局 ” 的行骗伎

俩， 证实了网上传言的所谓 “高

考答案” “押中真题” “内部指

标” “低分高录” 等都是骗子的

话术。 这对于维护高考考试和招

生秩序， 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

权益， 提升国家考试的权威性和

公信力， 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这些案例看， 骗子们并没

有多高明的手段 。 比如 ， 高考

前， 骗子以贩卖 “高考答案” 为

名进行诈骗， 无非就是抓住考生

和家长希望得高分的心理， 以此蒙

蔽考生和家长。 而高考后， 骗子抛

出 “内部指标” “机动计划” 等诱

饵 ， 主要源于考生和家长心存侥

幸， 为了能顺利上大学， 或低分也

能上好大学， 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

判断能力， 以致上当受骗。

对旁观者来说， 这些 “高考骗

局” 比较低级， 但对身处其中的考

生和家长而言， 在渴望考上理想大

学的心理下， 以及信息不对称的情

况下， 极有可能掉进骗子设置的陷

阱。 高考防骗预警告诉我们， 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与录取工作， 都有

着严格的工作流程， 且越是正规的

高校， 招录程序越加严格， 考前不

可能有所谓的 “高考答案”， 考后

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 “内部指标”。

因此， 作为考生和家长， 应多一份

用心 ， 多一些求证 ， 就会避免入

局。

防范 “高考骗局”， 除了考生

和家长提高警惕外， 还需多方共同

努力。 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强高考防

骗预警， 还得加强有关法规政策宣

传， 让考生和家长普遍知晓考试和

录取环节的规则与流程， 并加大对

高考诈骗的查处力度。 学校应将防

诈骗教育作为日常生活教育的 “必

修课”， 提升学生对网络诈骗的认

知，积极防范各类诈骗陷阱。电信部

门应把握高考特殊时节， 加大相关

信息监测力度， 及时阻止欺诈信息

传播， 并严格取证交予警方立案。

同时，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

任， 对发生在身边及朋友圈的涉考

虚假信息， 积极进行投诉举报， 并

配合公安等部门做好高考考试与招

录工作中各种违法犯罪现象的打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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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高考骗局”需多方共同努力

网红餐厅花钱买“好评”涉嫌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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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

求意见稿)? 于 6 月 2 日起公开?求
意见。 针对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网络

平台利用大数据 “杀熟” 问题， 《条
例 (?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给予重

罚， 情节严重的， 可处 5000 万元?

下或上一年度营业额 5%?下罚款。

（6 月 6 日中国网）

百家讲：

身处移动互联网时代， 消费者的

消费行为变得更加透明， 海量信息的
收集也变得更加便利， 同时也容易泄

露。 而在大数据开发使用上， 既可以

用来让商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也可能
被不法商家用来 “宰客 ”。 “杀熟 ”

现象在这个能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消

费能力和消费习惯的当下， 早已成为
普遍现象。

面对大数据 “杀熟”， 理性的态
度不该是 “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

掉”。 在新经济发展中， 在大数据应

用中 ， 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
题。 毕竟追逐利润是商家的天性， 依

靠商业伦理道德， 总是不太靠谱， 唯
有将法律基础打牢， 令其违法成本大

幅抬升， 使其得不偿失。

针对出现的问题， 有关部门应拿
出有力有效的办法， 单靠现有技术和

商家自律， 显然无能为力。 不仅难以
遏制 “杀熟”， 甚至会越保护就越加

剧隐私的泄露 ， 对此 ， 必须多管齐

下 ， 寻求治本之策 。 惟有在法律完
善、 惩罚机制健全的市场环境下， 商

家才会有更高的追求， “不作恶” 才
能成为共识， 只有不惧怕问题， 才能

见缝插针地点破问题， 见招拆招地解

决问题。 ———吴学安

“痰”：

居住在北京通州梨园的李先生

说， “有一次我没带门禁卡， 站在小
区门口进不去。 这时一位快递小哥却

用一个蓝色钥匙扣把大门刷开了。 我
们小区的门禁卡是怎么落在他们手里

的？” 也有市民表示： “不止是快递

员和外卖员， 有的房屋中介手里也有
附近几个小区的门禁卡。 门禁卡落在

外人手中， 总感觉居住安全得不到保

障。” （6 月 2 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百家讲：

门禁卡是业主进出小区大门、 员

工进出办公楼的凭证， 有些人因为嫌
手里的门禁卡太多携带不便， 或者会

把门禁卡复制到手机上， 或者会找开
锁店将门禁卡复制到特定的钥匙扣

上。 这本可以理解。 不过， 有些开锁

店竟然自带母卡信息， 随意为他人复
制门禁卡。

门禁卡复制不能太随意。 必须指

出的是 ， 目前对于复制门禁卡的行
为， 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存在

监管空白。 如果复制门禁卡用于盗窃
或其他犯罪行为， 提供复制服务的人

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甚至涉嫌构成

刑事犯罪。 没有经过物业公司同意，

私自复制门禁卡的行为侵犯了物业公

司的管理权， 也威胁到小区业主的安
全。 有关方面不能视而不见， 或坐视

不管。 有律师认为， 复制的门禁卡如

被用于违法行为， 提供复制服务者也
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有些开锁店自带

母卡信息， 随意为他人复制门禁卡的
现象要严加监管和查处 ， 不能任其

“野蛮生长”， 才能维护物业公司的管

理权， 保障小区及全体业主的安全。

———周志宏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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